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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文件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

苏医保价招〔2019〕9 号 

 
关于进一步规范公立医疗机构 

组套收费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区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（社会事业局），姑苏区民政和

卫生健康局，各相关公立医疗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医疗机构收费行为，减轻百姓就医负担，

减少医疗保险基金不合理支出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。根

据《省物价局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城市公立医院医药价格综合改革的指

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苏价医〔2015〕234 号）精神，现就进一步

规范我市公立医疗机构组套收费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公立医疗机构收费组套管理规定 

除省统一设立的大生化检验（编码 250900001）、乙肝两对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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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量检测（编码 250900002）、乙肝两对半定性检测（编码

250900003）三个收费组套以外，公立医疗机构设立收费组套必须

经市医疗保障、卫生健康部门核定后方可实施，并统一编码管理。 

二、公立医疗机构收费组套核定程序 

省（部）属、市级、区（县）级公立医院收费组套由市医疗

保障、卫生健康部门核定，公立医院在申请核定收费组套时，先

向市医疗保障、卫生健康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，并填写《苏州

市公立医院收费组套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。由市医疗保障、卫生

健康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委员会进行集中论证、审核，按照《苏州

市公立医院收费组套核定表》（附件 2）执行。 

基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组套收费参照同级区（县）级公立医

院组套收费执行，填写《苏州市公立医院收费组套备案表》（附

件 3）报当地医疗保障、卫生健康部门备案。 

三、公立医疗机构收费组套管理要求 

（一）严禁擅自设立收费组套。公立医疗机构实施组套收费

时，必须严格履行申报核定（备案）程序，严禁未经批准擅自设

立收费组套，检查检验以外的其他项目一律不得设立收费组套。

诊疗、手术等其他项目可通过完善医院收费系统，建立可自由编

辑的个性化模板，便捷医生操作。 

（二）严禁利用组套捆绑收费。公立医疗机构在收费系统设

置收费组套时，应将组套中的明细项目设置为可钩选状态，允许

医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，减少项目，严禁在收费系统设置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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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制捆绑状态。 

（三）严禁不提供收费清单明细。公立医疗机构实施组套收

费时，应按相关政策规定提供收费清单明细，收费清单中应列明

组套收费的具体明细项目，不得只提供收费组套名称，损害患者

知情权。 

上述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苏州市公立医院收费组套申报表 

2.苏州市公立医院收费组套核定表 

3.苏州市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费组套备案表 

 

 

 

苏州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  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4 日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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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１
：

 

苏
州
市
公
立
医
院
收
费
组
套
申
报
表

 
医
疗
机
构
：（

盖
章
）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医
疗
机
构
类
别
（
在
类
别
后
打
√
）：

二
类
□

  
三
类
□

 
申
报
日
期
：

 
序
号

 
收
费
组
套
编
码

 
收
费
组
套
名
称

 
医
疗
项
目
编
码

医
疗
项
目
名
称

 
收
费
价
格

 
收
费
数
量

 
收
费
金
额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（
本
表
一
式
三
份
，
医
疗
机
构
、
医
疗
保
障
部
门
、
卫
生
健
康
部
门
各
一
份
）

 

法
人
代
表
签
字
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经
办
人
签
字
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联

系
电
话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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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：
 

苏
州
市
公
立
医
院
收
费
组
套
核
定
表

 
医
疗
机
构
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医
疗
机
构
类
别
（
在
类
别
后
打
√
）：

二
类
□

  
三
类
□

 
序
号

 
收
费
组
套
编
码

 
收
费
组
套
名
称

 
医
疗
项
目
编
码

医
疗
项
目
名
称

 
收
费
价
格

 
收
费
数
量

 
收
费
金
额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（
本
表
一
式
三
份
，
医
疗
机
构
、
医
疗
保
障
部
门
、
卫
生
健
康
部
门
各
一
份
）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医
疗
保
障
部
门
（
签
章
）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卫
生
健
康

部
门
（
签
章
）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年
  

  
月

  
  
日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年

  
  
月

  
  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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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：
 

苏
州
市
公
立
基
层
医
疗
卫
生
机
构
收
费
组
套
备
案
表

 
医
疗
机
构
：（

盖
章
）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医

疗
机
构
类
别
（
在
类
别
后
打
√
）：

一
类
□

  
 

备
案
日
期
：

 
序
号

 
收
费
组
套
编
码

 
收
费
组
套
名
称

 
医
疗
项
目
编
码

医
疗
项
目
名
称

 
收
费
价
格

 
收
费
数
量

 
收
费
金
额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（
本
表
一
式
三
份
，
基
层
医
疗
机
构
、
医
疗
保
障
部
门
、
卫
生
健
康
部
门
各
一
份
）

 

法
人
代
表
签
字
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经
办
人
签
字
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联

系
电
话
：

 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医保局、省卫健委，市社保中心 

苏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4 日印发 
 


